集中式绿化养护服务项目主要内容

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学院全域绿化养护服务采购，服务周期为1年。服务范围包含灌木、乔木、行道树和草坪等全部现有绿化植被，供应商按采购内容要求，完成绿化养护任务，无需常驻学院养护绿化植被。
2、 养护目标
保障校园绿化植被树种长势优良、整洁美观。无极端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前提下，植被树种整体面积成活率达到95%及以上。
3、 实质性要求
（一）除草服务实质性要求
1.全年完成不少于7次集中除草作业，时间节点：春季学期开学前1次、4月-6月各1次；秋季学期开学前1次，9-10月期间1次，11月-12月1次。
2.重点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学院大门、校内道路主干道两侧、南丁格尔广场、食堂西侧、百草山道路两侧等区域，每次除草作业产生的杂草，不得就地遗留、堆积，废弃草体，全部清理、清运离校处置。
3.草坪及绿地杂草常年高度必须控制在15公分以下。未按规定时间节点、未达到高度管控及清理标准，视为不满足实质性要求。
（二）修剪养护实质性要求
（1）整形灌木修剪
1.全年开展不少于3次整形修剪，时间节点：3-4月中旬1次；6-7月夏季修剪1次；8-9月秋季修剪1次。
2.修剪后植株几何造型平整规整，同片区植株枝条长短高差不得超过2-4cm。
3.修剪过程同步完成枯枝、病弱枝全面剪除。修剪产生的落叶、枝条随剪随清、清运离校处置。
（2）乔木及行道树修剪
1.行道树每年冬季休眠期完成1次全面整体修剪，修剪以美观、安全、通透为基本原则。
2.及时巡查，发现树木长势杂乱、影响景观、遮挡通行及设施，随发现、随修剪，全年持续保持整体美观效果。
（三）病虫害防治实质性要求
1.药物专业防治全年不少于3次，人工防治不少于2次。
2.病虫害需做到早发现、早处置，根据病虫发生动态及时开展针对性防治作业。
3.药剂喷洒必须均匀全覆盖，施药后必须复检，灭杀不达标的重新喷施作业。选用环保低毒药剂，作业需避开人员密集时段，保障场地人员安全。
4.同一树种病虫害受害株率严格控制在5%以内，植株整体死亡率严格控制在1%以内。
（四）树木及地被植物浇水施肥养护实质性要求
1.暑假期间，安排专人巡查养护，每周不少于2次；寒假期间，安排专人巡查养护，每周不少于1次，全程做好苗木浇水保活养护，不得因假期失管造成大面积绿植枯死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正常工作日期间，每周不少于1次巡查，结合当日天气、土壤、植物生长特性，常态化开展科学浇水等养护。
3.根据植株特性、季节气候和土壤条件，全年不少于2次施肥，配合学院开展植树活动等。
四、通用管理实质性要求
1.服务商负责购买养护的一切物资，包括但不限于养护工具、材料，为养护人员购买保险等。
2.投标人承诺严格按照以上全部频次、时间、质量、技术标准全程履约，全程建立完整养护作业台账，每次作业留存时间、人员、内容、验收记录，采购方可随时核查。
3.服务商需积极配合采购方开展植树等各类活动，相关考核等。采购方提出的整改要求，在规定时限内整改到位。
4.服务商养护作业全过程文明施工、安全施工，做好现场防护，不得影响正常场地秩序与人员活动。
